
01申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退保後職業病津貼及補助核定率-按給付種類分
中華民國114 年 01 月 至 06 月

總計 失能津貼 死亡津貼 醫療補助

職業病

核定件數 29 12 3 14

職業病件數 21 11 3 7

核定率 72.41% 91.67% 100.00% 50.00%

註：

核定率 = 職業病件數 / 核定件數


